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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殖漁業放養線上申報注意事項與登打說明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附件 一) 

 線上申報注意事項 

(1). 申報人辦理放養申報之養殖魚塭以養殖登記證所登載魚塭用地資料範圍為限

(指有養殖登記證之魚塭)；申報魚塭編號及養殖面積，以農業部漁業署建置

之養殖漁業管理系統編定為準。 

(2). 申報人辦理放養申報時，應填具種苗來源等資訊，包括養殖種類、勾選自行

採捕、自行繁殖、仲介、繁殖場、購苗來源及苗場聯絡電話。 

(3). 於種苗來源欄位中，若勾選自行採捕或自行繁殖者，無須填寫購苗來源(公

司名稱、人名)及苗場(商)聯絡電話。 

(4). 魚塭養殖係由 2 人以上共同經營者，應推派 1 人為申報代表人；承租人應

檢附租約或其他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之養殖登記證使用同意書辦理放養申報。 

(5). 養殖有多種水產物種時，原則以放養數量最多為主產物(混養蝦類除外)應與

養登所載相符，次之為副產物，其餘以備註方式註記。 

(6). 放養資料以每口魚塭為單位填列資料，若為混養請記得點選【點我添加次要

魚種】進行次要魚種的資料建檔。 

(7). 申報人之基本資料及養殖魚塭放養資料有異動時，應備妥相關佐證文件主動

向原申報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異動申報，當年度異動第 4 次以上

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敘明理由，經鄉(鎮、市、區)公所轉陳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同意。 

(8). 經公所或縣（市）政府審核確認有申報個人資料有誤或養殖魚種、經營型

態、放養數量等申報資訊與養殖現況不符情形，申報人應於收到公所通知後

7 日內辦理申報資料更正，逾期將由公所逕予剔除申報資料。 

(9). 線上申報書以養殖所在地作區分，不同鄉鎮請申報在不同的申報書，另外同

一業者在同一鄉鎮有多口魚塭且分為有養登及無養登者，線上申報僅提供有

養登的魚塭作申報。 

(10). 若是去年已申報的業者可查閱去年申報書，查看自已的魚塭編號。 

(11). 實際養殖面積，指實際經營的魚池面積(依塭堤界線量測所得的面積)，登打

時填入魚塭編號，系統會自動帶出該魚塭的面積，若為新增魚塭或魚塭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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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更者，請利用系統提供：漁民線上申報意見信箱作反應且描述魚塭的位

置，航測學會將有專人為您作回覆。 

(12). 海域養殖以養殖池型態放養者，採用本申報書並檢附區劃漁業權執照影印

本。 

 

 登打說明 

(1). 編號 A11XXXXXXX：案件編號，不用填寫(系統流水號)。 

(2). 申報日期：線上登打的日期。 

(3). 縣市/鄉鎮：直接選取養殖所在地。 

(4). 申報人姓名：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5). 身份證字號：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6). 出生年月日：輸入申報人出生年月日。 

(7). 信箱：輸入申報人電子郵件。（系統會利用它作通知的媒介） 

(8). 電話及手機：輸入申報入住家電話或手機號碼。 

(9). 地址：輸入申報人通訊地址。 

(10). 備註：輸入申報的備註說明。 

(11). 共同經營人：若是多人共同經營，除代表人外，其餘輸入於此欄。 

(12). 勾選附件：若養殖戶有檢附相關文件，請勾選。 

□附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區劃漁業權執照/其他依法許可文件影本，系

統提供查詢帶入，若有多張者，系統會以【，】作區隔，如

980321,980322，屬養殖漁業登記證，面積的部份系統會根據輸入的證號

自動加總。(能以養殖漁業管理系統查詢者，免附) 

□附水權狀等水利機關核發之水源使用證明影本者，請加註填寫水權證號或

同意文件的文號。 

□附委託書、租約、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土地使用同意書、進苗證明

(115 年起，除空池或自行採捕繁殖者外，為必附文件)、切結書或其他

者，請加註填寫證明文件說明。 

(13). 相關附件上傳：請上傳上面勾選項目的掃瞄檔。（可以把多個檔案組成一

個 PDF 進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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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魚塭編號：每口魚塭分別填寫。可利用【查看去年】去帶入去年已申報之

魚塭編號。 

(15). 養殖面積：由系統自動帶入該口魚塭的面積，單位為公頃。 

(16). 魚塭水深：輸入該魚塭的水深高度，單位公尺。（放養虱目魚者─必填） 

(17). 水源別：選取淡水與鹹水，魚塭池水鹽度在千分之十【1 度】以下者為淡

水，以上為鹹水。 

(18). 備註：填寫該魚塭放養的補充說明，例如：紅尼羅魚、蝦放 3 水…。 

(19). 土地是否承租：若該魚塭土地屬承租者，請於方框內作勾選。 

(20). 是否漁電共生：若該魚塭屬漁電共生者，請於方框內作勾選。 

(21). 養殖種類：請點選放養物種，若目前無養殖也要填報空池，後面的欄位就

可不用填寫。 

(22). 淺坪/深水：針對放養虱目魚者需勾選。 

(23). 養殖型態：選項為①魚苗培育(指由魚卵養成魚苗者)②種魚(魚卵)繁殖(指種

魚養殖池) ③中間育成(如虱目魚由二吋養到五寸再轉賣) ④成魚養成(指蓄

養到上市。 

(24). 放養狀態：區分：在池與新放養，依據魚塭魚種放養的時間作區隔，若今

年才放養就屬新放養，若是非今年放養的就屬在池。。 

(25). 種苗來源：魚苗的來源區分：進口或國產。 

(26). 購入單價：輸入放養水產物的購苗單價，單位：(元)/（尾、隻、粒）。 

(27). 放養日期：填寫放養水產物新苗之年月日。 

(28). 放養規格：水產物新放苗的規格（單位：長度─吋或公分、重量─尾、隻、

粒/斤或 XX 斤/尾等單位）。 

(29). 放養數量：放養中的水產物數量（單位：尾、隻、粒）。 

(30). 預定收成年月：放養水產物預定收獲年月，例：11512（115 年 12 月）。 

(31). 預定收成規格：水產物收成的規格（單位：長度─吋或公分、重量─尾、

隻、粒/斤或 XX 斤/尾等單位）。 

(32). 預定收成重量：放養水產物預定收獲量以公噸計，經營型態非成魚養成者

以尾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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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種苗來源：依據上面填寫的養殖種類，依序填寫，若勾選自行採捕或自行

繁殖者，無須填寫購苗來源(公司名稱、人名)及苗場(商)聯絡電話；若種苗

係自行採捕繁殖者應檢附切結書；在池蓄養者應檢附聲明書。 

(34). 上傳種苗相關證明：依據上面輸入的種苗來源上傳相關佐證文件。 

(35). 填寫發電機：若有發電機，填寫發電機品牌、馬力數與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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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養殖漁業(箱網)放養申報書(附件 二) 

 線上申報注意事項 

(1). 申報人辦理放養申報時，應填具種苗來源等資訊，包括養殖種類、勾選自行

採捕、自行繁殖、仲介、繁殖場、購苗來源及苗場聯絡電話。 

(2). 於種苗來源項目中，若勾選自行採捕或自行繁殖者，無須填寫購苗來源(公

司名稱、人名)及苗場(商)聯絡電話。 

(3). 申報人之基本資料及放養資料有異動時，應備妥相關佐證文件，主動向原申

報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異動申報，當年度異動第 4 次以上者，應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並敘明理由，經鄉(鎮、市、區)公所轉陳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同意。 

(4). 經公所或縣(市)政府審核確認有申報個人資料有誤或養殖魚種、經營型態、

放養數量等申報資訊與養殖現況不符情形，申報人應於收到公所通知後 7 

日內辦理申報資料更正，逾期將由公所逕予剔除申報資料。 
 

 登打說明 

(1). 編號 C11XXXXXXX：案件編號，不用填寫(系統流水號)。 

(2). 申報日期：線上登打的日期。 

(3). 縣市/鄉鎮：直接選取養殖所在地。 

(4). 申報人姓名：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5). 身份證字號：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6). 出生年月日：輸入申報人出生年月日。 

(7). 信箱：輸入申報人電子郵件。（系統會利用它作通知的媒介） 

(8). 電話及手機：輸入申報入住家電話或手機號碼。 

(9). 地址：輸入申報人通訊地址。 

(10). 備註：輸入申報的備註說明。 

(11). 附件：若養殖戶有檢附相關文件，請勾選並填寫證號。(此作為判斷申報書

是否符合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附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影本。 

□附委託書、租約、養殖登記證／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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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關附件上傳：請上傳上面勾選項目的掃瞄檔。（可以把多個檔案組成一

個 PDF 進行上傳） 

(13). 箱網規格(箱網種類)：區分為立方體(A1 大、A2 小)及圓柱體(B1 大、B2

小)兩類四種，若屬立方體填寫長、寬、深，屬圓柱體需填寫直徑、深。 

(14). 養殖種類：請選取養殖水產物的名稱，如 01：吳郭魚…。 

(15). 箱網規格：填寫養殖中水產物的箱網規格代號。 

(16). 箱網數量：填寫養殖中水產物的箱網數量。 

(17). 備註：填寫該箱網放養的補充說明。 

(18). 在網放養規格/放養規格單位：指箱網現有的魚不屬於今年放養的，水產物

目前的規格（單位：長度─吋或公分、重量─尾、隻、粒/斤或 XX 尾斤等單

位）。 

*單位換算公式：一吋=2.54 公分  一斤=0.6 公斤 

(19). 在網數量(尾、粒、隻)：指箱網現有的魚不屬於今年放養的，水產物的數量

（單位：尾、隻、粒）。 

(20). 新放養放養日期：請填寫今年放養水產物新苗之年月日。 

(21). 新放養放養規格/單位：放養水產物新苗的規格（單位：長度─吋或公分、

重量─尾、隻、粒/斤或 XX 尾斤等單位）。 

(22). 新放養數量(尾、粒、隻)：請填寫今年放養水產物新苗的數量（單位：尾、

隻、粒）。 

(23). 新放養購入單價：放養水產物購苗的單價。 

(24). 去年收獲重量：填寫去年放養水產物實際收獲的重量（單位：公噸）。 

(25). 預定收獲年月：放養之水產物預定收獲年月。 

(26). 預定收獲重量：放養水產物預定收獲的重量（單位：公噸）。 

(27). 種苗來源：依據上面填寫的養殖種類，依序填寫，若勾選自行採捕或自行

繁殖者，無須填寫購苗來源(公司名稱、人名)及苗場(商)聯絡電話；若種苗

係自行採捕繁殖者應檢附切結書；在池蓄養者應檢附聲明書。 

(28). 上傳種苗相關證明：依據上面輸入的種苗來源上傳相關佐證文件。 

 

  



第１章 養殖漁業放養線上申報注意事項與登打說明 

~ 7 ~ 

 

海上養殖漁業(牡蠣、淡菜、其他貝類及藻類)放養申報書(見附件 

三) 

 線上申報注意事項 

(1). 養殖種類(1)牡蠣(2)淡菜(3)其他貝類(4)藻類；養殖方式(1)平掛式(2)垂下式

(3)浮筏式(4)延繩式(5)文蛤及其他貝類；經營型態(1)成蚵養成/成貝養殖(2)

中蚵養殖/中間育成(3)附苗/貝苗繁殖。 

(2). 放養數/面積：平掛、垂下、浮筏式以「棚」計；延繩式以「組」計；文蛤

及其他貝類以「公頃」計；牡蠣預定收獲重量(公斤)以帶殼重量計算。 

(3). 申報人辦理放養申報時，應填具種苗來源等資訊，包括養殖種類、勾選自行

採捕、自行繁殖、仲介、繁殖場、購苗來源及苗場聯絡電話等欄位。若勾選

自行採捕或自行繁殖者，無須填寫購苗來源(公司名稱、人名)及苗場(商)聯

絡電話。 

(4). 申報人之基本資料及放養資料有異動時，應備妥相關佐證文件主動向原申報

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異動申報，當年度異動第 4 次以上者，應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並敘明理由，經鄉(鎮、市、區)公所轉陳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同意。 

(5). 經公所或縣(市)政府審核確認有申報個人資料有誤，或養殖魚種、經營型

態、放養數量等申報資訊與養殖現況不符情形，申報人應於收到公所通知後

7 日內辦理申報資料更正，逾期將由公所逕予剔除申報資料。 

(6). 放養資料依養殖區域、養殖種類與養殖方式分類填寫，同一區域的養殖種類

與同一養殖方式者寫在同一列資料。 

 登打說明 

(1). 編號 B11XXXXXXX：案件編號，不用填寫(系統流水號)。 

(2). 申報日期：線上登打的日期。 

(3). 縣市/鄉鎮：直接選取養殖所在地。 

(4). 申報人姓名：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5). 身份證字號：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6). 電話及手機：輸入申報入住家電話或手機號碼。 

(7). 地址：輸入申報人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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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備註：輸入申報的備註說明。 

(9). 附件：若養殖戶有檢附相關文件，請勾選並填寫證號。(此作為判斷申報書

是否符合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附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影本。 

□附委託書、進苗證明(115 年起，除空池或自行採捕繁殖者外，為必附文

件)或其他證明文件。 

(10). 相關附件上傳：請上傳上面勾選項目的掃瞄檔。（可以把多個檔案組成一

個 PDF 進行上傳） 

(11). 養殖區域範圍代號：依牡蠣養殖區域代號圖指認放養區域，請填寫區域代

號（如 P001），內容可查附件 。 

(12). 養殖物種：點選①牡蠣②淡菜③其他貝類④藻類。 

(13). 養殖方式：點選①平掛式②垂下式③浮筏式④延繩式⑤文蛤及其他貝類。 

(14). 經營型態：點選①成蚵養成/成貝養殖②中蚵養殖/中間育成③附苗/貝苗繁

殖。 

(15). 放養數（棚、組）：平掛、垂下、浮筏式以「棚」計；延繩式以「組」

計；文蛤及其他貝類以「公頃」計。 

(16). 放養日期（年月日）：請輸入實際放養之年月日。 

(17). 放養條數：牡蠣放養條數或串數，文蛤或其他貝類粒數。 

(18). 蚵條規格（每條殻數）：填寫每條/串的殼數，文蛤或其他貝類寫粒/斤。 

(19). 總購入成本(元)：填寫養殖投入的總成本，包含竹子、蚵苗及保麗龍等..。 

(20). 去年收獲重量(公斤)：填寫去年實際收成的重量，以帶殼重量估算。 

(21). 預定收獲日期：放養之水產物預定收獲年月。 

(22). 預定收獲重量(公斤)：指預定收成的重量，以帶殼重量估算。 

(23). 備註：填寫該養殖設施放養的補充說明，例如停養或其它說明等。 

(24). 種苗來源：依據上面填寫的養殖種類，再依放養數量依序填寫，若勾選自

行採捕或自行繁殖者，無須填寫購苗來源(公司名稱、人名)及苗場(商)聯絡

電話，為必填欄位。 

(25). 上傳種苗相關證明：依據上面輸入的種苗來源上傳相關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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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觀賞魚)放養申報書及調查表(見附件 四) 

 線上申報注意事項 

(1). 經營型態：(1)魚苗培育（2）種魚（魚卵）繁殖（3）中間育成（4）成魚養

殖 (5)中轉場；養殖類型：(A)室外養殖(B)室內養殖。 

(2). 申報人辦理放養申報之養殖魚塭放養資料以養殖登記證所登載魚塭用地資料

範圍為限，申報魚塭編號及養殖面積以農業部漁業署建置之養殖漁業管理系

統編定為準。 

(3). 申報人之基本資料及養殖魚塭放養資料有異動時，應備妥相關佐證文件，主

動向養殖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異動申報；當年度異動第 4 

次以上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敘明理由，經鄉(鎮、市、區)公所轉陳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同意。 

(4). 經公所或縣(市)政府審核確認有申報個人資料有誤，或養殖魚種、經營型

態、放養數量等申報資訊與養殖現況不符情形，申報人應於收到公所通知後

7 日內辦理申報資料更正，逾期將由公所逕予剔除申報資料。 

(5). 養殖申報書填寫，以養殖所在地作區分，不同鄉鎮請填寫在不同的申報書，

另外同一業者在同一鄉鎮有多口魚塭且分為有養登及無養登者，請分開填

寫，把有養登的填寫同一份申報書，線上申報僅提供有養登的魚塭作申報。 

(6). 養殖型態若為室內養殖(如住家、工廠等)使用玻璃缸、FRP 養殖桶等非土池

材質養殖魚種，請依同一養殖場址填寫同一份申報書。 

(7). 若是去年已申報的業者可查閱去年申報書，查看自已的魚塭編號。 

(8). 實際養殖面積，指實際經營的魚池面積(依塭堤界線量測所得的面積)，登打

時填入魚塭編號，系統會自動帶出該魚塭的面積，若為新增魚塭或魚塭面積

有變更者，請利用系統提供：漁民線上申報意見信箱作反應且描述魚塭的位

置，航測學會將有專人為您作回覆。 

(9). 在池及今年新放養的區塊，擇一填寫，主要區分：目前魚塭所放養的魚種是

今年新放養或是去年以前放養(在池)，若同時有放養資料者，請在備註欄位

填寫原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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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打說明 

(1). 編號 D11XXXXXXX：案件編號，不用填寫(系統流水號)。 

(2). 身份證字號：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3). 申報人姓名：由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帶入。 

(4). 申報日期：線上登打的日期。 

(5). 出生年月日：輸入申報人出生年月日。 

(6). 信箱：輸入申報人電子郵件。（系統會利用它作通知的媒介） 

(7). 電話及手機：輸入申報入住家電話或手機號碼。 

(8). 養殖場編號：外銷觀賞水生動物養殖場及中轉場登錄管理作業要點已於 105

年 11 月實施，若無編號無法進行線上申報。 

(9). 地址：輸入申報人通訊地址。 

(10). 備註：輸入申報的備註說明。 

(11). 勾選附件：若有檢附相關文件，請勾選。 

□附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區劃漁業權執照/其他依法許可文件影本，系

統提供查詢帶入，若有多張者，系統會以【，】作區隔，如

980321,980322，屬養殖漁業登記證，面積的部份系統會根據輸入的證號

自動加總。(能以養殖漁業管理系統查詢者，免附) 

□附水權狀等水利機關核發之水源使用證明影本者，請加註填寫水權證號或

同意文件的文號。 

□附委託書、租約、養殖登記證/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請加註

填寫證明文件說明。 

(12). 相關附件上傳：請上傳上面勾選項目的掃瞄檔。（可以把多個檔案組成一

個 PDF 進行上傳） 

(13). 魚塭編號：每口魚塭分別填寫。可利用【查看去年】去帶入去年已申報之

魚塭編號。 

(14). 養殖面積：由系統自動帶入該口魚塭的面積，單位為公頃。 

(15). 地段、地號：填寫魚塭所在的地段及地號，若一口魚塭有多筆地號時，可

填寫一地號作代表。例如：礁溪-礁溪段 142-1 地號。 

(16). 土地是否承租：若該魚塭土地屬承租者，請於方框內作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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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是否漁電共生：若該魚塭屬漁電共生者，請於方框內作勾選。 

(18). 備註：填寫該魚塭放養的補充說明，例如多人經營或其它備註等。 

(19). 養殖種類：請點選放養物種，若目前無養殖也要填報空池，後面的欄位就

可不用填寫。 

(20). 經營型態：選項為①魚苗培育(指由魚卵養成魚苗者)②種魚(魚卵)繁殖(指種

魚養殖池) ③中間養成(如骨舌魚科(龍魚)經暫養後再轉賣) ④成魚養成(指蓄

養到上市 ⑤中轉場(指有經營外銷出口之養殖場)。 

(21). 養殖類型：(A)室外養殖(B)室內養殖(指以屋頂或天花板、地板及四壁（水

泥牆面、隔板或其他建材，用於隔間之材料需為不透氣）與其他室內外空間

區隔)並有可關閉及開啟門戶做為連結室內或室外之出入口）。 

(22). 在池放養規格/單位：指魚塭放養的魚不屬於今年新放養的，填寫申報當時

的規格（單位：長度─吋或公分、重量─尾、隻、粒/斤或 XX 尾斤等單

位）。 

(23). 在池數量：指魚塭放養中的魚不屬於今年新放養的，水產物的數量（單

位：尾、隻、粒）。 

(24). 新放養日期：填寫放養水產物新苗之年月日。 

(25). 新放養規格/單位：放養水產物新苗的規格（單位：長度─吋或公分、重量

─尾、隻、粒/斤或 XX 斤/尾等單位）。 

(26). 新放養數量：放養水產物新苗的數量（單位：尾、隻、粒）。 

(27). 新放養購入單價：放養水產物購苗的單價。 

(28). 去年收獲重量（尾數）：填寫該魚塭去年放養水產物實際收獲量以尾數

計。 

(29). 預定收獲日期：放養水產物預定收獲年月。 

(30). 預定收獲重量（尾數）：放養水產物預定收獲量以尾數計(此欄為在池數量

及今年新放養量加總，做為該場今年度外銷總量管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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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殖漁業放養線上申報操作說明 

養殖漁業放養線上申報唯一入口是經由農業部-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它是由農業

部打造的一站式數位服務入口（網頁版與行動版），整合農業補助申請、行政服務線

上申辦與進度查詢，並提供農政資訊、交易行情與生產預測等多元內容，要使用線上

申報需要註冊為進階會員才可以使用。 

 帳號註冊 

安裝與註冊方式，請見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功能教學與常見問題，內容有詳

細描述與教學影片可線上觀見，若有問題也可以利用客服電話或是電子信箱進

行詢問。（網址：https://adsp.moa.gov.tw/zh-TW/QA/index） 

 

圖 ２-1 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客服資訊 

 網頁版 

網頁打開連結：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平臺（https://adsp.moa.gov.tw），點

選右上角【註冊】進行帳號申請。 

 

圖 ２-2 農業數位整合服務-網頁版註冊畫面 

https://adsp.moa.gov.tw/zh-TW/QA/index


第２章 養殖漁業放養線上申報操作說明 

~ 13 ~ 

 

 

 

圖 ２-3 農業數位整合服務-網頁版會員中心畫面（進階會員） 

 

 行動版 

手機使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農業數位整合APP進行安裝。 

 

圖 ２-4 農業數位整合服務-APP 安裝畫面 

 

圖 ２-5 農業數位整合服務-APP 會員中心畫面（進階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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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報操作說明 

完成註冊成進階會員後，就可以使用線上申請服務，以下就針對行動版詳

細整個操作流程作詳述（網頁版的作業內容是一致，主要差異在畫面大小與排

版不同），內容如下： 

 

 

 
 

圖 ２-6 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線上申請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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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開啟新網頁，系統會導到漁業署養殖漁民線上申報網站，它提供最新

公告、連結與手冊下載（內容：漁民線上申報意見信箱與線上操作手冊下載）

與四項申報作業，內容如下圖所示。 

 

 

   
 

圖 ２-7 漁業署養殖漁民線上申報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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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8 線上申報意見信箱畫面 

 
 

圖 ２-9 線上操作手冊下載畫面 

 

  



第２章 養殖漁業放養線上申報操作說明 

~ 17 ~ 

 

 

 陸上申報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畫面(如下圖)點選【進入申報列表】…. 

 

圖 ２-10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陸上申報畫面 

接著出現陸上申報作業畫面(如下圖)，預設顯示該業者近三年的申報列

表，在各列表可匯出申報書內容(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看相關附件、照

片、地圖…. 

 

圖 ２-11 陸上申報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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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報的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圖 ２-12 陸上申報-新增申報資料畫面 

 

 

圖 ２-13 陸上申報-新增放養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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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14 陸上申報-新增種苗來源畫面 

 

圖 ２-15 陸上申報-新增發電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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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16 陸上申報-完成送出畫面 

 

 

圖 ２-17 陸上申報-需補正與申報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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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網申報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畫面(如下圖)點選【進入申報列表】…. 

 

圖 ２-18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箱網申報畫面 

接著出現箱網申報作業畫面(如下圖)，預設顯示該業者近三年的申報列

表，在各列表可匯出申報書內容(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看相關附件。 

 

圖 ２-19 箱網申報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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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報的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圖 ２-20 箱網申報-新增申報資料畫面 

 

 

圖 ２-21 箱網申報-新增箱網體積與數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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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22 箱網申報-新增放養資料畫面 

 

圖 ２-23 箱網申報-新增種苗來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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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24 箱網申報-完成送出畫面 

 

 

圖 ２-25 陸上申報-需補正與申報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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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蠣、淡菜、其他貝類及藻類申報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畫面(如下圖)點選【進入申報列表】…. 

 

圖 ２-26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牡蠣申報畫面 

接著出現牡蠣申報作業畫面(如下圖)，預設顯示該業者近三年的申報列

表，在各列表可匯出申報書內容(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看相關附件。 

 

圖 ２-27 牡蠣申報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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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報的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圖 ２-28 牡蠣申報-新增申請資料畫面 

 

 

圖 ２-29 牡蠣申報-新增放養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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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30 牡蠣申報-新增種苗來源畫面 

 

 

圖 ２-31 牡蠣申報-完成送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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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32 牡蠣申報-補正與申報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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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魚申報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畫面(如下圖)點選【進入申報列表】…. 

 

圖 ２-33 開始進行線上申報-觀賞魚申報畫面 

接著出現觀賞魚申報作業畫面(如下圖)，預設顯示該業者近三年的申報列

表，在各列表可匯出申報書內容(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看相關附件、照

片、地圖…. 

 

圖 ２-34 觀賞魚申報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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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報的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圖 ２-35 觀賞魚申報-新增申請資料畫面 

 

 

圖 ２-36 觀賞魚申報-新增放養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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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37 觀賞魚申報-完成送出畫面 

 

 

圖 ２-38 觀賞魚申報-需補正與申報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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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 

申報完成後，利用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 進行申報魚塭現況拍

照，拍照上傳後，隔日凌晨系統會經由介接程式將照片依魚塭編號自動歸檔到

對映的申報案件，照片內容提供拍照時間與魚塭編號，可加速鄉鎮公所承辦審

核申報案件。 

 

圖 ２-39 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照片範例 

操作方式如下圖示： 

 

圖 ２-40 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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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APP 主要設計是農業部提供農漁民遇到天然災害發生時，若有遭遇災

損時，可利用這 APP 進行現況的記錄，作為後續現金救助時，提供公所承辦審

核的參考依據，農業現調相片圖台提供查詢上傳的照片（照片上傳後約一個小

時可到此平台查詢）。 

 

 

圖 ２-41 農業現調相片圖台 

★關於「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安裝與使用相關資訊如下： 

Android作業系統安裝路徑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mct.newagricultural

disaster 

iOS 作業系統安裝路徑 

https://apps.apple.com/tw/app/id1622354406 

操作教學影片(台語) 

https://youtu.be/njX-LuTRwj8 

操作教學影片(國語) 

https://youtu.be/Jd9HJFCcT7M 

操作教學手冊(雲端)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62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mct.newagriculturaldisaster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mct.newagriculturaldisaster
https://apps.apple.com/tw/app/id1622354406
https://youtu.be/njX-LuTRwj8
https://youtu.be/Jd9HJFCcT7M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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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進度查詢 

完成申報案件建檔後，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平臺提供進度查詢，相關操作內

容如下： 

 
 

 

圖 ２-42 農業數位整合服務平臺-申報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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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附件 

附件 一：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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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海上養殖漁業(箱網)放養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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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海上養殖漁業(牡蠣、淡菜、其他貝類及藻類)放養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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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陸上魚塭養殖漁業(觀賞魚)放養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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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種苗來源切結書 

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為辦理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因種苗來源為自行

採捕繁殖，而無檢附進苗證明或單據。申報內容若有敘明不實情形，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本人同意遵守並暸解依刑法第 214條規定，明知

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農業部漁業署 

 

立切結書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區）_____村（里）_____鄰

____路（街）_______巷_______弄______號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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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種苗來源聲明書 

聲明書 
 

本人___________為辦理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因種苗已完成放養

申報(已完成申報書編號：___________)現仍在池蓄養，而無檢附進

苗證明或單據。申報內容若有敘明不實情形，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本

人同意遵守並暸解依刑法第 214 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

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特此聲明書為憑。 

此致 

農業部漁業署 

 

立聲明書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區）_____村（里）_____鄰

____路（街）_______巷_______弄______號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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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七：各縣市牡蠣養殖區域代碼圖 

表 1 牡蠣養殖區域代碼表 

縣市別 分區 分區代碼 縣市別 分區 分區代碼 縣市別 分區 分區代碼 

彰化縣 伸蚵 N001 嘉義縣   Q026 臺南市 七股 02 D014 

彰化縣 線蚵 N002 嘉義縣   Q027 臺南市 七股 03 D015 

彰化縣 鹿蚵 N003 嘉義縣   Q028 臺南市 七股 04 D016 

彰化縣 福蚵 N004 嘉義縣   Q029 臺南市 七股 05 D017 

彰化縣 王蚵 N005 嘉義縣   Q030 臺南市 七股 06 D018 

彰化縣 芳蚵 N006 嘉義縣   Q031 臺南市 七股 07 D019 

雲林縣 麥寮 P001 嘉義縣   Q032 臺南市 七股 08 D020 

雲林縣 台西 P002 嘉義縣   Q033 臺南市 七股 09 D021 

雲林縣 四湖 P003 嘉義縣   Q034 臺南市 七股 10 D022 

雲林縣 口湖 P004 嘉義縣   Q035 臺南市 七股 11 D023 

嘉義縣   Q001 嘉義縣   Q036 臺南市 鹿耳門溪 D024 

嘉義縣   Q002 嘉義縣   Q037 臺南市 鹽水溪 D025 

嘉義縣   Q003 嘉義縣   Q038 臺南市 安平區 D026 

嘉義縣   Q004 嘉義縣   Q039 臺南市 南區 D027 

嘉義縣   Q005 嘉義縣   Q040 澎湖縣 馬公市 X001 

嘉義縣   Q006 嘉義縣   Q041 澎湖縣 湖西鄉 X002 

嘉義縣   Q007 嘉義縣   Q042 澎湖縣 白沙鄉 X003 

嘉義縣   Q008 嘉義縣   Q043 澎湖縣 西嶼鄉  X004 

嘉義縣   Q009 嘉義縣   Q044 連江縣 東莒 Z001 

嘉義縣   Q010 嘉義縣   Q045 連江縣 西莒 Z002 

嘉義縣   Q011 嘉義縣   Q046 連江縣 南竿 Z003 

嘉義縣   Q012 嘉義縣   Q047 連江縣 北竿 Z004 

嘉義縣   Q013 臺南市 北門 01 D001 連江縣 大坵 Z005 

嘉義縣   Q014 臺南市 北門 02 D002 連江縣 高登 Z006 

嘉義縣   Q015 臺南市 北門 03 D003 連江縣 亮島 Z007 

嘉義縣   Q016 臺南市 北門 04 D004 連江縣 西引 Z008 

嘉義縣   Q017 臺南市 北門 05 D005 連江縣 東引 Z009 

嘉義縣   Q018 臺南市 北門 06 D006 金門縣 金城鎮 W001 

嘉義縣   Q019 臺南市 北門 07 D007 金門縣 金湖鎮 W002 

嘉義縣   Q020 臺南市 北門 08 D008 金門縣 金沙鎮 W003 

嘉義縣   Q021 臺南市 北門 09 D009 金門縣 金寧鄉 W004 

嘉義縣   Q022 臺南市 北門 10 D010 金門縣 烈嶼鄉 W005 

嘉義縣   Q023 臺南市 北門 11 D011 金門縣 大小坵 W006 

嘉義縣   Q024 臺南市 北門 12 D012    

嘉義縣   Q025 臺南市 七股 01 D013    



相關附錄  

 

~ 47 ~ 

 

  



相關附錄  

 

~ 48 ~ 

 

  



相關附錄  

 

~ 49 ~ 

 

  



相關附錄  

 

~ 50 ~ 

 

  



相關附錄  

 

~ 51 ~ 

 

  



相關附錄  

 

~ 52 ~ 

 

  



相關附錄  

 

~ 53 ~ 

澎湖縣牡蠣養殖區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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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牡蠣養殖區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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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牡蠣養殖區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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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八：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及審查要點 

➢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農業部農授漁字第 1141546786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 

第 6 點及第 5 點附件一、第 6 點附件四；增訂第 5 點附件二之一、附件二之二 ，並

自即日生效。 

 

一、本要點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魚塭經營承租人：指承租他人依有關法令辦理登記或核准之養殖魚塭以實際

從事養殖漁業生產者。 

(二) 魚塭編號：指農業部漁業署建置之養殖漁業管理系統魚塭標記編碼。 

三、養殖漁業放養申報對象(以下稱申報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以下稱養殖登記證)之負責人。 

(二) 魚塭經營承租人。 

(三) 區劃漁業權人或入漁權人。 

(四) 其他依法令許可取得養殖證明文件者。 

前項各款養殖漁業係二人以上共同經營者，應推派一人為申報人。 

四、申報人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自行或委託他人（含漁業（民）團體），

向養殖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養殖放養申報(申報之鄉鎮市區代碼如

附表一；養殖種類代碼及觀賞水生動物魚種代碼對照表如附表二；海上養殖漁業

（牡蠣、其他貝類）養殖區域範圍代號如附表三)。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

中央主管機關得展延申報期限；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視轄區內養殖狀況，敘明

理由及展延申報期限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因新申領養殖登記證致未能於前項之規定期限內申報者，得於取得養殖登記

證後一個月內辦理放養申報，不受前項規定期限之限制。 

申報人因養殖登記證有效期限屆滿或其他因素，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養

殖登記證期間，鄉(鎮、市、區)公所應於申報期限內先予受理放養申報。 

五、辦理陸上養殖放養申報，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附件一）或陸上魚塭養殖漁業（觀賞魚）放

養申報書（附件四）一式四份。 

(二) 養殖登記證或依其他法令許可養殖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但得以養殖漁業管理

系統查詢者，免附。 

(三) 水權狀等水利機關核發之水源使用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但地方政府養殖登記

證核發要件未列具水權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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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租約或其他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之養殖登記證使用同意書。但非為魚塭經營承

租人者，免附。 

(五) 委託書。但未委託辦理者，免附。 

(六)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依下列規定檢附文件： 

(1) 新放養者，應檢附進苗證明或單據；其種苗係自行採捕繁殖者應檢附切結書

（附件十五）。 

(2) 已完成放養申報現仍在池蓄養者應檢附聲明書（附件十六）。 

(3) 觀賞魚放養申報或空池者，免附。 

申報人辦理放養申報之養殖魚塭放養資料，以養殖登記證所登載魚塭用地資

料範圍為限；申報魚塭編號及養殖面積；以農業部漁業署建置之養殖漁業管理系

統編定為準。 

六、辦理海上養殖放養申報，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海上養殖漁業（箱網）放養申報書（附件二）或海上養殖漁業（牡蠣、淡菜、

其他貝類及藻類）放養申報書（附件三）一式五份。 

(二) 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 委託書。但未委託辦理者，免附。 

(四)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依下列規定檢附文件： 

(1) 新放養者，應檢附進苗證明或單據；其種苗係自行採捕繁殖者應檢附切結書

（同附件十五）。 

(2) 已完成放養申報現仍在池蓄養者應檢附聲明書（同附件十六）。 

(3) 空池者，免附。 

七、申報人之基本資料及養殖魚塭放養資料有異動時，應備妥相關佐證文件主動向養

殖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異動申報。當年度異動第四次以上者，應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敘明理由，經鄉(鎮、市、區)公所轉陳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同

意。 

八、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報後，應依申報內容逐件審核，並區分陸上及海上

養殖依序編號造冊，於申報截止後十五日內，彙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對各鄉（鎮、市、區）公所彙送之申報案件執行抽

查，各鄉（鎮、市、區）抽查比例均應逾百分之五。 

鄉（鎮、市、區）公所執行第一項審核作業，或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執行

前項抽查作業時，得於現場覆核要求申報人就申報內容撈捕養殖物證明，或提供

一年內經營水產養殖運作之進苗證明、飼料購買單據、出貨單或水電費用單據等

相關證明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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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公所執行第一項審核作業，或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執行

第二項抽查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申報書退回鄉

（鎮、市、區）公所，由公所通知申報人於收到通知後七日內辦理申報資料更

正： 

(一) 申報人個人資料有誤。 

(二) 申報養殖魚種、經營型態、放養數量等放養資料與養殖現況不符。 

(三) 其他資料不符情形。 

鄉（鎮、市、區）公所執行第一項審核作業，或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執行

第二項抽查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申報書退回鄉

（鎮、市、區）公所，由公所通知申報人並逕予剔除申報資料： 

(一) 有前項情形而未於期限內辦理資料更正。 

(二) 無養殖事實。 

抽查結果，合格率未達百分之九十之鄉（鎮、市、區），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就該鄉（鎮、市、區）未經抽查申報人，依第二項規定再予抽查。  

九、農業天然災害發生後，鄉（鎮、市、區）公所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救助地區受

理災害救助申請時，應憑最近一次有效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始予受理。 


